2026年汛期暑期宁夏交通运输重大风险隐患市级抽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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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对县（市、区）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抽查工作指导，切实推动汛期暑期全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落地落实落细，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组建抽查工作组。各地级市交通运输局要坚持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领导抓具体的原则，确定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以及相关责任人员，并组织行业专家、第三方服务机构和执法力量等成立抽查工作组，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对辖区县（市、区）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抽查。
二、开展重点检查。要依据管理部门工作台账、系统填报信息和安全生产举报线索等情况，将企业自查、县级排查均未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县级地区，作为重点对象，针对性开展检查。
三、强化动态清零。现场发现隐患应立即反馈，督促立行立改，一时难以整改的纳入台账管理。对抽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视情采取挂牌督办和提级管控等措施，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四、严格实施提级管控。要加快建立完善本地区重大危险源节假日提级管控和日常监管工作机制，并督促指导本辖区重大危险源企业同步建立工作机制，“五一”假期认真组织做好“每日自查、每日报告、每日调度核查”各项重点工作。
五、全面落实三十条硬措施。要按照“高于常规、严于平时”的要求，指导督促辖区县（市、区）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重点企业、项目严格落实人员密集场所驻场监管、旁站监管，高危作业提级管控，极端天气“关、停、撤”等措施。
六、严格执行判定标准。各地级市交通运输局要建立直接监管企业清单和重大事故隐患清单，对辖区填报的重大事故隐患线上全部审核把关，严格对照判定标准进行判定，确保系统录入及时、准确。












